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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其中独立董事朱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沐曾先生、独立董事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方式为协议收购，即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加拿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的方式，以

５

加元

／

股的现金对价

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ＳＸ

：

ＭＮ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由于目标公

司为一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交易对方为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目标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

数为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股（每股面值

１

加元）。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方式为协议收购（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即本公司以现金收购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 由于目标公司为一家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交易对方为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东。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加元，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ｏｖ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系目标公司大股东，持有

３

，

１５３

，

９０９

股，持股

比例为

１７．５０％

。

（三）关于交易对方的其他说明

上述交易对方均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由其中任何一方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四）收购价格

本次收购价格为

５

加元

／

股（约合人民币

３０．７６

元

／

股）。

（五）收购价格的确定因素

收购价格确定因素为目标公司净资产、品牌、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和渠道价值等。

（六）支付方式

根据本公司及加拿大英飞拓与目标公司已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本公司全资控股的加拿大英飞拓将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的对价。

（七）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尚需满足条件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即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本次收购的议案。

２

、境内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需要深圳市发改委批准，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及备案，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备

案，中国证监会批准。

３

、境外相关部门审批

目标公司为加拿大上市公司，根据加拿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尚需通过目标公司所在地法院的审批方能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

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购买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

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做出审慎判断，认为：

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

１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国安防行业“十二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发展规划》明确指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开发国际市

场，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鼓励集成与服务企业走出

国门，积极探索国际化业务新模式，不断强化抗风险能力，主动防范与化解国际市场、汇率、税制变化带来的风险。 同时，我国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明确支持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即在集成电路、软件、通信、新型显示器件等重点领域，鼓

励优势企业整合国内资源，支持企业“走出去”兼并或参股信息技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本次交易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

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产品优势互补，拓展国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收购方案符合上市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据中国和加拿大法律进行，不涉及中国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规定。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此外，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同时公司将继续保持组织机构健全和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继续依法有效履行职责，保持上市公司良好运行和公司章程的合法有效，保持健全的

内部控制制度和良好的财务状况。

（

３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在收购完成前，中国境内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无法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且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不以法定评估报告为依据，因此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进行资产评估。

本次收购的收购价格为

５

加元

／

股，收购价格的确定因素为目标公司品牌、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和渠道价值等。本次收购价

格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４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标的为目标公司全部股份。根据加拿大律师法律意见，目标公司为依据加拿大法律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公司，

目前已发行的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股股份对应的股权款已全额缴足，且目标公司章程中未包含任何可能会阻碍本次交易正常进行的

条款。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

５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

目标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明确，核心产品在北美及欧洲地区拥有较好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 通过收购目标公司，

英飞拓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预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从而为股东带来更高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英飞拓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存在可能导致英飞拓进行本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

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６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仍将独立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７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自上市以来，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

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继续

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该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进行完善。

（二）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为使用现金进行的重大资产购买，不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不适用《重组办法》四十二条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１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

２

、就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报批事项，公司已在《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详细披露了已向有

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目标公司位于加拿大，

不涉及中国有关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３

、本次资产购买为协议收购，目标公司股份在本次交易实施前仍将持续在资本市场进行自由买卖，股东结构一直处于持

续变化之中，因此暂无法确认在交易实施时是否均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及担保等使得股东权利行使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交易如涉及相关债权及债务的处理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目标公司不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且影响其合法有效

存续的情况，其目前发行的股份已全额缴款，亦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４

、目标公司拥有

１４

项发明专利、

４

项设计专利和

５３

件注册商标，其自有品牌已在北美和欧洲等市场获得相当知名度。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产品可以借此方便融入海外市场和主流品牌。 目标公司拥有经营所需的完整的资产，本次交易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５

、目标公司定位全球高端市场，本次收购将能很好地扩展公司海外市场。 同时，由于目标公司主要定位为向客户提供集

视频监控设备、软件及相关服务为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核心客户中的很大部分集中在如银行客户、零售连锁商家

客户、交通运输客户等对安防要求高、需求独特的特定行业中的高端客户，而本公司的主要客户则集中在工商企业和政府部

门，本次收购将使公司客户群体得到更进一步拓展，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突出主业；

６

、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由于本次收购标的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全部股份，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不以法定评估报告为依据，因

此本次收购未进行资产评估。 收购价格确定因素为目标公司的净资产、品牌、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和渠道价值等。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

事宜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本次重组的实际情况，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本决议有效期内，授权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

作出相应调整。

２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或公告本次重组的相关交易文件、

协议及补充文件，并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

３

、进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审批程序，制作、签署并申报相关的申报文件。

４

、聘请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

５

、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３

：

３０

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５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３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投票规则：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

体股东。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４

、审议《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签署

＜

协议书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以上第

１

至

５

项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的公告；第

６

、

７

项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

的公告。

以上第

１－７

项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股东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帐户卡和持股证明登记；授

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授权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手续中列明文件的原件到场。

５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０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９６０００

（

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０９８１６６

（

４

）联系人：刘恺祥 王小素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投票方式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５２８

；投票简称：英飞投票

（

３

）具体投票程序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具体如下：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

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七项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３．００

４

《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签署

＜

协议书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７．００

注：对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

④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投票规则

①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②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若股东先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该项或该几项议

案以先表决的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其中某一项或几

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③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④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⑤

同一股份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表决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入“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件号”（身份证号）、“证券账户

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发出的，则该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

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则该服务密码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如下：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想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入“会议列表”专区；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中选择“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

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

场。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

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七项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３．００

４

《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签署

＜

协议书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７．００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

月

＿＿＿

日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重大资产购买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的独立意见

为增强企业竞争力，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在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以现金方式协议收购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股权 （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应当

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

＜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

的议

案》、《关于签署

＜

协议书

＞

的议案》及《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等议案；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听取了证券服务机构

的汇报。 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对英飞拓本次收购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收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收购双方均为独立法人实体，其中本公司为中国独立法人实体，目标公司为加拿大独立法人实体，本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ＴＳＸ

）上市公司。 在收购完成前，中国境内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无法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且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不以法定评估报告为依据，因此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进行资产评估。 本

次收购的收购价格为

５

加元

／

股；收购价格的确定因素为目标公司品牌、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和渠道价值等。 本次收购价格公

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５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具有独立性，对参与本项目的各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均无异议。

６

、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的资金将全部来自于超募资金，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本次收购有利于产品优势互补，拓展国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

次收购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本次收购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实现目标公司与公司的协同效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目标公司全部股份。

独立董事签名：

朱学峰 李沐曾 房玲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股票简称：英飞拓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主要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与通讯地址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ｏｖ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三月路

３９０

号，

１１０

室

其余持股

１０％

以下股东

－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报告书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的方式，以

５

加元

／

股（约合人民币

３０．７６

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ＳＸ

：

ＭＮ

）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及加拿大英飞拓与目标公司已就该收购事宜签订了《收购协议》。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将

成为加拿大英飞拓的全资子公司，并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退市。

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

的议案》，同意进行

本次收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英飞拓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

及其

摘要的议案》，本次收购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

等文件也将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同时公告。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所有相关公告，以对本次交易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

三、由于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在加拿大注册，系国外独立法人实体，与本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且本公司目前尚未完成对

目标公司的收购，难以获得目标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因而无法提供按照本公司适用的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目标公司财务报告及其相关的审计报告。

根据目标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其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财年的财务报表按照加拿大财务报告准则进行编制，并经德勤会计师事

务所按照加拿大审计准则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目标公司

２０１２

上半财年的财务报告遵循加拿大

特许会计师协会（

ＣＩＣＡ

）的规定，按照国际会计准则（

ＩＦＲＳ

）编制财务报表进行编制，已经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阅，并出具了审

阅报告。

本公司已在重大资产收购报告书中， 披露了目标公司根据加拿大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１

财年审计报告

和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经审阅的

２０１２

上半财年的财务报告，并提供了关于可能会对目标公司财务报告有重大影响的目标

公司所采纳的会计政策和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异的说明， 并聘请中国境内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

差异说明出具鉴证意见。

本公司将在目标公司股权正式交割后的三个月内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本

公司会计政策编制的目标公司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四、由于在收购完成之前，目标公司受上市监管及商业保密限制不能提供详细财务资料，无法由中国境内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对目标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审计， 且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在加拿大多伦多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由收购方公布盈利预测可能会引起目标公司的股价波动，并影响目标公司现有股东出售其股份的意

愿，增加本次收购成功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收购不做盈利预测。

五、由于本次收购标的为在加拿大注册的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不以法定评估报告为依据，因此本

次收购不进行资产评估。 收购价格在参考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净资产、品牌、知识产权、研发实

力和渠道价值等因素后综合确定。

六、 根据加拿大 《少数股东保护

６１－１０１

》， 协议收购需经出席目标公司股东大会的拥有投票权的少数股东（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少数股东所持表决权的通过比例系法定比例，法院不做调整。 但协议收购在加拿大

是一项受法院监管的行为，在签订《协议书》后目标公司将向其所在地法院提出意向性申请，法院将决定该收购事项获得目标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所需的表决权比例。

虽然根据《加拿大商业公司法》，通常法院裁定协议收购需经出席目标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或以

上通过。但仍存在法院裁定调高本次协议收购所需获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而使该交易行为不能获得目标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的风险。

此外，英飞拓与目标公司董事会协商确定的收购价格为

５

加元

／

股，目前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维持在

４．８

加元

／

股左

右， 虽然英飞拓提出的收购价格高于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 但仍存在无法获得目标公司股东大会或少数股东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审议通过的风险。 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七、根据《加拿大商业公司法》和《少数股东保护

６１－１０１

》，目标公司股东拥有在审议本次收购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两个工作

日行使异议权的权利， 但该异议权的行使不影响本次收购， 即在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公司注册地法院的最终裁定

后，公司将能完成本次协议收购，取得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包括异议股东所持股份）。

但在收购完成后，如目标公司的异议股东对英飞拓支付的收购价格不满意，则有权与英飞拓协商收购价格，如果协商不

一致，异议股东有权向公司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裁定是否提高异议股份收购价格。

为降低因目标公司异议股东行使异议权导致公司收购成本增加的风险，《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了对公司的保护条款，即

当目标公司异议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超过目标公司总股本

７．５％

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书》。 同时，根据加拿大商业交易

惯例和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 预计异议股东的比例可能较小 （目前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维持在

４．８

加元

／

股左

右，低于

５．００

加元

／

股的协议价格），且根据此类协议收购惯例，法院裁定提高异议股份收购价格的可能性较小，但英飞拓仍存

因目标公司股东行使异议权而导致收购成本增加的风险。

八、本次收购尚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或其他方审批或同意。

在国内经过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需报深圳市发改委、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

市分局及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审批；在加拿大则需要满足加拿大相关法规要求。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正文部分

第一章“五、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与批准情况”，并注意投资风险。

九、虽然本公司及加拿大英飞拓已与目标公司签署了《协议书》。 但本交易执行过程中，不能排除其他竞争者向目标公司

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可能性。

释义

本文件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英飞拓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指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

交易标的 指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英飞拓国际 指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英飞拓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加拿大英飞拓 指 英飞拓国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收购协议》

／

《协议书》 指

本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与目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签订的关于本次交易

的《协议书》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协议收购

／

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

／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指

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的方式， 以

５

加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少数股东保护

６１－１０１

》 指 加拿大为在特殊交易行为中保护少数股东权益而设立的相关法律

少数股东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指

《少数股东保护？

６１－１０１

》中定义与收购方没有关联关系且在协议收购行为中

未获得任何形式的额外补偿的股东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ＴＳＸ

指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财年

／

财政年度 指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 目标公司财政年度为前一日历年

５

月

１

日至该日历年

４

月

３０

日，如：

２０１１

财政年度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依次类推

深圳市发改委 指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工信委 指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通过、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通过、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独立财务顾问

／

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法律顾问

／

信达律所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中国审计机构

／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

加元 指 加拿大法定货币

美元 指 美国法定货币

ＤＶＲ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数字视频录像机或数字硬盘录像机

ＮＶＲ

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ｉｄｅｏ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网络录像机，与

ＤＶＲ

相比，

ＮＶＲ

的核心优势就是网

络化

ＰＴＺ

指

Ｐａｎ／Ｔｉｌｔ／Ｚｏｏｍ

的简写， 云台全方位（上下、左右）移动及镜头变倍、变焦控制的

摄像机

ＩＰ

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

的简写，网络之间互连的协议

ＣＩＣＡ

指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的简写，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ＧＡＡＰ

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ｉｃｉｐｌｅｓ

的简写，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ＩＦＲＳ

指 国际会计准则

ＩＰ６５

指

Ｉｎｇｒ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的缩写，是针对电气设备外壳对异物侵入的防护等级，

ＩＰ６５

为完全防止粉尘进入跟用水冲洗无任何伤害

Ｊ１４５５

指 汽车电器试验标准

Ｏｎｆｉｖ

指

网络视频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定义通用协议，这一接口标准将确保不同厂商

生产的网络视频产品具有互通性

除另有指明外， 本报告书摘要中所使用的汇率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１００

加元折合人民币

６１５．２８

元，

１００

美元折合人民币

６３４．８２

元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响应国家“走出去”的产业战略和政策

《

２０１１

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企业

２０１０

年海外并购额超过

２９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６％

，全球排名第四。 但从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ＵＮＣＴＡＤ

）公布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数来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仍不高，缺乏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

系和完整的全球产业链，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 然而国内企业日益增长的外汇存款规模、对外投

资渠道的多元化、资源和环境对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这些都是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

际竞争的主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的机会，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将产业链延伸到海外，在

全球配置资源，逐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跨国企业。

《中国安防行业“十二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发展规划》明确指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开发国际市

场，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鼓励集成与服务企业走出

国门，积极探索国际化业务新模式，不断强化抗风险能力，主动防范与化解国际市场、汇率、税制变化带来的风险；我国《电子

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明确支持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即在集成电路、软件、通信、新型显示器件等重点领域，鼓励优势

企业整合国内资源，支持企业“走出去”兼并或参股信息技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

２

、顺应电子安防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形势

“十一五”期间，借助“平安城市”、“

３１１１

试点工程”、“北京奥运”等重大项目的推动，我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整个行业实现了高速增长，行业总产值从不到

１０００

亿元增长到超过

２３００

亿元，其中电子安防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年均增长

２５％

左右。 按照“十二五”规划，未来安防行业年增长率仍将保持在

２０％

左右，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５０００

亿元，实现增加值

１６００

亿元，

年出口产品交货值达到

６００

亿元以上，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为安防企业带来快速发展的良机。

通过本次海外并购，将有利于本公司完善产品结构、拓展销售渠道、提升研发能力和扩大公司海外知名度，抓住安防行业

持续发展的大好机遇，积极迎接市场挑战。

３

、攻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的视频监控产品前沿

视频监控行业系电子安防行业的核心，产值占比约为

５５％

。 随着视频监控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市场对信息采集和调用的

高清化、信息处理的智能化，视频监控方案的集成化以及系统的开放性要求越来越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集成化成为

了主导行业更新换代的主要因素，也成为未来优势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指标。

目标公司定位于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在

ＩＰ

摄像机、高新摄像机

ＮＶＲ／ＤＶＲ

及视频分析软件领域掌握了多项

核心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目标公司的企业级

ＤＶＲ

在北美占据龙头地位，市场占有率第一，本次收购将使公司走在行业发

展趋势的前沿，抓住行业升级的机遇，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４

、把握合适的交易机会

目前，目标公司股价较低，约

４．８０

加元

／

股左右，而当前公司每股净资产约

３．６４

美元，且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目标公

司账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短期投资合计为

４

，

４３２．６

万美元。

受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原因影响，目标公司大股东希望出售公司股份，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不超

过

９

，

０１０．５７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５．５４

亿元，未考虑可能进行的调整），净资产溢价率

３３．１３％

。 因此，英飞拓有机会以合适的交

易价格全面收购目标公司，是收购的合适时机。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获取国际经营经验

目标公司目前已在美国、米兰、意大利、英格兰、墨西哥等地设立子公司配合其全球业务的开展，拥有丰富的国际经营经

验，熟悉国际市场环境和行情，能准确把握终端应用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目标公司积累了大量业内优秀管理和技术人

才，有利于在竞争中占得优势，也有利于推动本公司人才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２

、实现技术提升

目标公司的企业级

ＮＶＲ／ＤＶＲ

技术卓越，占有美国的企业级

ＤＶＲ

第一大市场份额；目标公司的视频管理软件、增值服务

及一体化解决方案等方面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目标公司视频安全解决方案研发实力雄厚，其拥有的多项产品及技术在视频监控行业具有领先地位，包括行业第一台带

有外网供电能力的

ＩＰ ＰＴＺ

摄像机和支持

Ｈ．２６４

压缩的高清摄像机及

ＶＭＳ

平台等。目前，目标公司拥有

１８

项专利，包括

１４

项

发明专利（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Ｐａｔｅｎｔ

）和

４

项外观设计专利（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ｔｅｎｔ

），为其在该行业的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同时，目标

公司积累了长期的行业经验及为优质大客户配套设备的技术经验，有助于本公司实现技术提升。

３

、实现高端客户群体的拓展

目标公司定位全球高端市场，本次收购将能很好地扩展公司海外市场。 同时，由于目标公司主要定位为向客户提供集视

频监控设备、软件及相关服务为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其核心客户中的很大部分集中在如银行客户（美国前五大银行中的三

家、加拿大前六大银行的四家、欧洲前五大银行中的一家等）、零售连锁商家客户（沃尔玛等全球领先零售商）、交通运输客户

（全球龙头国际性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等）等对安防要求高、需求独特的特定行业中的高端客户，而本公司的主要客户则集中

在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本次收购将使公司客户群体得到更进一步拓展。

４

、扩大市场规模及国际销售渠道

目标公司是全球电子安防市场的领先企业， 其企业级

ＤＶＲ

的市场份额为美国第一， 市场占有率为

１５．７％

1

(IMS

Research2011

年发布的 《全球视频监控行业报告》

)

； 移动视频监控设备产品的市场份额为全球前三， 市场占有率为

５．７％

2

；

(

IMS Research 2009

年发布的

IMS Research

出具的《移动视频监控设备》

)

以意大利米兰为核心辐射欧洲、中东及非洲市场；以

墨西哥为核心辐射拉丁美洲市场，并已在印度、韩国等亚洲市场建立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产品可借助

目标公司品牌、海外销售网点和国际销售经验积极融入海外市场，实现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张。

５

、完善产品结构、向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迈进

目标公司已实现产品从前端设备（摄像机、视频编解码器）、储存（录像机存储、移动存储）到软件与服务器（视频管理软

件、智能视频应用分析系统）等的前中后端一体化整合；目标公司已拥有相应技术为客户提供包括智能视频等在内的多种增

值服务。

目前，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视频监控行业中前端设备（快球、光端跟矩阵）。 通过本次交易，将有助于本公司向一体化解决

方案供应商迈进，提升本公司增值服务能力、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增加产品附加值及综合毛利率。

６

、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快速壮大

国内安防行业集中度较低，从业企业约

１５

，

０００

家左右，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大约

１００

家左右，而

９０％

以上的比例都是年销

售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相较

ＩＰ

电话、企业

ＩＴ

网络系统、企业软件系统等类似高集中度行业，高科技电子安防产品市

场参与者集中度较低，为实现规模经济与提升上下游议价能力，同业整合为本行业企业壮大的必经之路。

二、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简要情况

收购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主体：加拿大英飞拓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全部股份

交易对方：目标公司的全体股东

收购方式：本公司与目标公司签署《协议书》，由全资子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方式收购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份。

收购对价：

５

加元

／

股（约合人民币

３０．７６

元

／

股），净资产溢价

３３．１３％

。

总交易对价：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日，目标公司总股数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股，如收购

１００％

股权，需要支付

９

，

０１０．５７

万加元（约合

人民币

５．５４

亿元）的现金对价。 （未考虑可能进行的调整）

（二）本次交易预计时间表

以下是本次收购执行阶段的示意性时间表，具体时间安排以公司公告为准：

时间 中国进展事项 加拿大进展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英飞拓召开审议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的第

一次董事会，英飞拓及加拿大英飞拓与

目标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会后公告

目标公司特别委员会跟董事会决议通过

协议收购。 目标公司与英飞拓及加拿大

英飞拓签订收购协议，并发布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前

英飞拓召开审议重大资产收购事项的第

二次董事会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

英飞拓召开审议收购事项的临时股东

会，会后报相关监管部门审批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

深圳市发改委、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

目标公司注册地法院通过意向性协议收

购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底

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协议

收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 目标公司注册地法院做出最终裁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提交用汇

申请

协议收购完成、目标公司进入退市程序

注：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注册地法院可做出最终裁定。待英飞拓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目标公司将

向多伦多交易所申请退市，协议收购完成，目标公司进入退市程序。

（三）交易结构和收购资金来源

１

、交易结构

本公司以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加拿大英飞拓直接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完成后，加拿大英飞

拓拥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而本公司则间接持有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

２

、收购资金来源

如果目标公司注册地法院最终裁定通过本次协议收购，本公司需要支付金额为

９

，

０１０．５７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５．５４

亿元）

现金的对价（未考虑可能进行的调整）。 本公司为支付协议收购对价，拟使用超募资金作为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七章“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四）目标公司的持续管理与经营

本公司保证目标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继续其现有的经营活动，同时本公司目前无意：（

１

）对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业务活动进行重大改变；（

２

）改变目标公司的住所（

３

）对目标公司销售和市场部门进行重大调整。 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总

部将保留在加拿大，并拟对目标公司管理层、中后台营运部门和研发部门进行适当调整，以尽快提升其盈利能力。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向目标公司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使目标公司能实现其发展战略。 此外，公司还将与目标公司在生

产设施、研发能力、供应链及销售渠道等各个方面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各方均为独立法人实体，其中本公司为中国独立法人实体，目标公司为加拿大独立法人实体，本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目标公司

２０１１

财年营业收入

１０

，

２７８．２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

６．３８

亿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４．８４

亿元，约占公司同

期营业收入的

１３１．８２％

。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与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进行本次收购。 并在根据境内证券监管要求编制的《深圳英飞拓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对本次交易进

行了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

议案》。 本次收购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核准或同意

１

、境内审批程序

（

１

）中国证监会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深圳市发改委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２１

号令）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

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

２０１１

］

２３５

号）的相关规定，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

３

亿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额

１

亿美元以下的非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特殊项目除外），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

（

３

）深圳市工信委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号）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公司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用于本次

收购，需经深圳市工信委批准。

（

４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

根据《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持相关材料到

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审核无误后，颁发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

待深圳市工信委批准后，公司会尽快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的投资限额扩大至可以满足本次收购需要。

２

、境外审批程序

协议收购系加拿大进行善意收购通常采用的一种收购方式。 英飞拓、加拿大英飞拓首先与目标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在取

得目标公司董事会的支持后，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推荐此次收购。

（

１

）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加拿大相关法律，协议收购需经被收购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通常需经出席股东大会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或以上及少数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方能通过。

其中，根据加拿大《少数股东保护

６１－１０１

》，少数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是法定条款，法院不做调整；而法院通常认为出

席股东大会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达到三分之二或以上是合适的，但仍有提高表决权比例的权利。

（

２

）目标公司住所地法院裁定

本次交易在取得目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目标公司住所地法院的最终裁定（

Ｆｉ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 法院裁定的依据是协

议收购合法合规，公平合理，符合诚实守信的原则。

根据《加拿大商业公司法》，在获得法院最终裁定后，收购方将能取得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３

）协议收购完成，目标公司进入退市程序

法院裁定后，目标公司将向多伦多交易所呈交协议收购相关文件以及多伦多交易所要求的文件。多伦多交易所将执行目

标公司的退市程序，该程序一般需要

３

个工作日。

本次交易在境外审批程序如下图所示：

第二章 英飞拓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概况

中文名称：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光端机、闭路电视系统产品、出入口控制系统产品、防爆视频监控产品、防爆工业通讯产品；视

频传输技术开发及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第一大股东名称：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二、英飞拓历史沿革

（一）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公司前身设立

深圳英飞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有限”）前身为宽拓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系于

２０００

年经深圳市外商投资局

深外资复［

２０００

］

０７５７

号文批复，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外经贸粤深外资证字［

２０００

］

２２９９

号批准证书批准，由安迪凯（香港）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港元。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独粤深总字第

３０７２９１

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为刘肇怀。

（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 经英飞拓有限董事会决议， 英飞拓有限以其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１１０

，

８６２

，

３２９．４３

元，按

１

：

０．９９２２２

的比例折合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原英飞拓有限的债权、债务和资产全部进入股份公司。本次变更经国家商务部商

资批［

２００７

］

２１０３

号文批复同意，并经国家商务部商外资资审字［

２００７

］

０４９１

号批准证书批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本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１８７８８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５６

号）文核准，深交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４２４

号）的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股本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

市。

（四）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实施股权激励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完成了《深圳英飞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至此，公司

总股本增至

２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

三、英飞拓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刘肇怀先生。

四、英飞拓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持有本公司

８

，

４４８．５９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７９％

。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ＬＬＣ

由

刘肇怀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 公司性质为美国

ＬＬＣ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为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１２０９ ＯＲＡＮＧＥ 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 １９８０１

，

Ｕ．Ｓ．Ａ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１

万美元，业务范围为一般贸易，目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未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肇怀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８

，

２７１．５４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０４％

，并通过其全资公司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间接持有本公司

８

，

４４８．５９

万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１６

，

７２０．１３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８３％

。

刘肇怀先生，男，

５５

岁，美籍华人，中山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本科毕业，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后研究员， 美国

ＮＥＣ

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员， 曾在国外发表科研论文

４４

篇。

２０００

年成立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

ＬＬＣ

，担任总裁。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任本公司前身英飞拓有限董事长。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英飞拓国际董事长兼总

裁、美国英飞拓董事长兼总裁、香港英飞拓董事长兼总裁、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总裁。 曾被评为“改革开放

３０

年影响中国安防

３０

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评选）和“中国交通信息产业

１０

周年优秀企业家”（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中国交通信息产

业》杂志社评选）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英飞拓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六、英飞拓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英飞拓为一家通过技术研发驱动业务发展的高科技电子安防产品供应商，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视频监控系统等

电子安防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拥有领先的研发设计能力、完整的系统产品解决方案、高效的生产及运营体系和健

全的销售服务体系，是业内为数不多的能提供从前端摄像机到控制室全系列电子安防设备和具有系统研发能力的制造商，能

为客户提供集硬件设备和软件平台为一体的安防产品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品牌定位在高端市场，以自有品牌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先后获得“中国公共安全优秀企业”、“中国知名安防品牌”、

美国

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网络视频领域“产品创新领袖奖”、全球最佳安防行业展览机构

ＡＳＩＳ

国际博览会“

２０１０

年

ＡＳＩＳ

荣誉获奖

单位”、“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最高荣誉———金鼎奖”、“中国安防产品市场占有率十

佳品牌”、“中国安防最具投资价值企业”、“十大安全防范产品品牌”等荣誉称号。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公安、交通、水利、金融、电力等行业领域以及工商设施、市政、社区、家居等领域。 公司的在行业中的

领先优势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中，各种安保项目广泛采用英飞拓整体视频监控设备，包括：世博

指挥中心、世博中心会议系统、世博中心等与近百个临时馆的整体视频监控系统。 同时，暨

２０１０

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场

馆大规模采用英飞拓产品后，

２０１１

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也多处场地采用了英飞拓公司的视频监控产品，进一步奠定了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品牌在安防行业尤其是大型项目应用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公司上市后实力增强的表现。

按照业务类别划分，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主要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光端机

３

，

４９５．７２ ８

，

１１５．９２ ６

，

４１１．６９ ５

，

８３０．１０

视频监控系统

２１

，

２５４．９４ ４０

，

０１１．５１ ３０

，

９０３．８９ ２５

，

４８６．５４

门禁系统

１１０．８１ １４６．５０ １０８．２０ １０７．９３

合计

２４

，

８６１．４８ ４８

，

２７３．９３ ３７

，

４２３．７８ ３１

，

４２４．５７

按照地区划分，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主要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 区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出口销售

４

，

３２０．４４ ７

，

３６４．７８ ６

，

８９４．２２ ７

，

８１２．４２

国内销售

２０

，

５４１．０３ ４０

，

９０９．１５ ３０

，

５２９．５６ ２３

，

６１２．１５

合计

２４

，

８６１．４８ ４８

，

２７３．９３ ３７

，

４２３．７８ ３１

，

４２４．５７

七、英飞拓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如下表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２

，

３０３

，

２２１

，

５１８．７７ ２

，

３１１

，

６２０

，

４９４．６５ ３６７

，

２３１

，

７１４．６３ ２８６

，

９４８

，

４１７．６５

其中：货币资金

１

，

７８７

，

４７２

，

０９１．６０ １

，

９３７

，

８４６

，

８１２．１２ ６４

，

３４４

，

７５８．７３ １００

，

８３１

，

０５７．８６

负债合计

６１

，

８８０

，

６５９．５９ ８３

，

４６３

，

８９２．３５ １１０

，

３３４

，

８１１．８１ １１０

，

２１７

，

９７１．２０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６０

，

８０２

，

０６６．５６ ８２

，

３３９

，

８４６．６５ １１０

，

３３４

，

８１１．８１ ８０

，

５５１

，

３３９．３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４１

，

３４０

，

８５９．１８ ２

，

２２８

，

１５６

，

６０２．３０ ２５６

，

８９６

，

９０２．８２ １７６

，

７３０

，

４４６．４５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４９

，

４４６

，

０５３．８０ ４８３

，

９９７

，

０４８．８６ ３７６

，

７７６

，

０１８．１８ ３１５

，

１６２

，

３０２．２４

营业利润

３９

，

０６２

，

５７４．０４ １１０

，

２１７

，

１０２．６２ ８４

，

６５２

，

５９３．９９ ６４

，

０６７

，

６７６．９７

利润总额

５０

，

０３７

，

７１７．２４ １２０

，

３３２

，

６５０．１９ ８７

，

７４８

，

３２８．０９ ６５

，

８１９

，

０１８．８４

归属母公司所有净利润

４５

，

７５７

，

００３．６６ １１７

，

７６７

，

７３６．９２ ８０

，

１７２

，

１５７．３４ ５７

，

７２０

，

４３２．０５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

－７２

，

９８４

，

９５７．８０ ２５

，

１８７

，

１１３．３８ ５６

，

９５４

，

０１６．７９ ９１

，

７８３

，

２６５．６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

－４０

，

３６３

，

６４１．３４ －９６５

，

９１９．４２ －５４

，

０６９

，

４５９．３０ －１７

，

７２８

，

１５９．０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

－３６

，

７７４

，

７７８．０３ １

，

８４９

，

７４９

，

８３６．１９ －３９

，

５６６

，

８４０．３６ －１２

，

１０１

，

９３８．４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１５０

，

４３７

，

９５５．３８ １

，

８７３

，

９６３

，

７５３．１７ －３６

，

６８１

，

４９９．８４ ６１

，

８４３

，

６１３．２７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１

，

７８７

，

２４４

，

１５０．９８ １

，

９３７

，

６３３

，

３１１．１９ ６３

，

６６９

，

５５８．０２ １００

，

３５１

，

０５７．８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

（经审计）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１．０７ ０．７３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８ １．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５％ ３７．２９％ ３６．９８％ ３４．４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３％ ３７．０１％ ３６．８５％ ３５．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０．３１ ０．１７ ０．５２ ０．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９．４９ １５．１６ ２．３４ １．６１

八、本次交易的收购主体

本次交易将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加拿大设立的加拿大英飞拓作为收购主体， 英飞拓

国际系本公司根据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深贸工经字 ［

２００８

］

３４３

号文批复同意， 并经国家商务部商合境外投资证字 ［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２５７７

号批准证书批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加拿大英飞拓具体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加拿大英飞拓

英文名称：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

ＣＡＮＡＤＡ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加拿大多伦多（

Ｍ５Ｈ ２Ｔ４

）阿德莱德中心港湾

３３３

幢

２９００

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美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１２－０６

注册证号：

８０４６０８－５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交易双方

一、 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方式为协议收购（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即本公司以现金收购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 由于目标公司为一家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交易对方为目标公司的所有股东。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加元，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ｏｖ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系目标公司大股东，持有

３

，

１５３

，

９０９

股，持股

比例为

１７．５０％

。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ｏｖ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办公地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三月路

３９０

号，

１１０

室

首席执行官

Ｐａｕｌ 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ｉ

联系电话

１－６１３－２７１－６３０５

主营业务

投资高科技、高成长性公司，行业主要集中于通信、计算机网络科技、电子媒体和房地

产等领域。

控股股东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ｈｅｗｓ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会主席）

三、关于交易对方的其它说明

本次交易涉及的全部交易对方（即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均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由其中任何一方向本

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第四章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概况

法定名称：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特里福克斯大街

办公地址：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特里福克斯大街

首席执行官：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ｏｍ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加元

注册号：

６８８８９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６－１２－０２

上市地：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ＭＮ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ｏｍ／

主营业务：视频监控相关设备和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目标公司历史沿革

（一）目标公司成立

目标公司原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Ｉｎｃ． Ｃａｎａｄａ

，由

Ｅｌｉ Ｆａｔｈｉ

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规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投资设立，主要从

事工程咨询服务业务。

（二）目标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更名

１９９２

年，

Ｃｏｍｖｅｒ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成为目标公司的主要股东，并与其签订战略协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Ａｌｃａｔ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成为目标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为其进入通信市场提供支持。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目标公司更名为

Ｔｅｌｅｘｉ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三）目标公司增资

１９９７

年，目标公司股东、员工及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ＤＰＱ

和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Ｂｏａｒｄ

等机构投资者向目

标公司合计增资

９００

万加元。

（四）目标公司与

Ｔｅｌｅｖｉｔｅｓ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合并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目标公司与

Ｔｅｌｅｖｉｔｅｓ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合并。

Ｔｅｌｅｖｉｔｅｓ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是一家专注于通信领域视频服务的公司。

合并后，目标公司拥有咨询服务

Ｔｅｌｅｘｉｓ

集成及工程服务事业部（

ＴＩＥＳ

）和远程监控解决方案事业部两个主营业务部门。

（五）目标公司进一步增资

１９９８

年底，目标公司主要股东向目标公司合计增资

６００

万加元。

（六）目标公司出售

ＴＩＥＳ

事业部

１９９９

下半年，目标公司把

ＴＩＥＳ

事业部出售给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并同时终止

Ｃｏｍｖｅｒｓｅ

产品的零售和相关服务

（七）目标公司进一步增资

２０００

年

６－７

月，目标公司以可转债形式从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处进一步筹集资金。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将其拥有

的可转债转换为目标公司

１０

，

１０１

，

０６８

股普通股股份。 同年，

Ｒｏｙａｌ Ｂａｎｋ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

，

Ｓｋｙｐｏｉｎｔ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Ｆｕｎｄ

和

Ｃｏｍｖｅ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

等公司向目标公司进一步增资

１

，

５００

万加元。

（八）目标公司第二次更名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目标公司更名为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并确定以

ＩＰ

视频和宽带应用为主营业务的战略目标。

（九）目标公司收购

Ｅｌｃｏｍ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

ＩｎｆｏＰｒｅｎｕｅｒ Ｉｎｃ．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考虑到健康医疗行业对宽带应用服务的重要性，目标公司以

７００

万加元收购

Ｅｌｃｏｍｂ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后者是一家为健康医疗行业提供电子健康解决方案的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目标公司在增资

１

，

９３７．７４

加元后，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以

３００

万加元现金及发行

６００

万股普通股股份作为

对价，收购

ＩｎｆｏＰｒｅｎｕｅｒ Ｉｎｃ．

。

（十）目标公司调整主营业务

２００１

年底，目标公司出售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ＳＰ

）部门，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终止

ＩｎｆｏＰｒｅｎｕｅｒ Ｉｎｃ．

的网页媒体的运营业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公司以

１３０

万加元出售

Ｅｍｅｎ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事业部。 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成立全资子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后，

２００６

年底，目标公司将其出售给英特尔公司。

（十一）目标公司上市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目标公司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ＡＩＭ

市场挂牌上市。

２００８

年从伦敦交易所

ＡＩＭ

市场退市

后，目标公司股票一直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十二）目标公司成立多个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目标公司在收购

Ｔｒａｘ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之后，在美国成立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Ｉｎｃ．

同年，目标公司在墨西哥成

立子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ｅ Ｍｅｘｉｃｏ

，

Ｓ．Ａ． ｄｅ Ｃ．Ｖ． ２００７

年，目标公司在澳大利亚成立子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十三）目标公司收购

Ｃｉｅｆｆｅ

，

ＳｐＡ

和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ｐ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目标公司收购

Ｃｉｅｆｆｅ

，

ＳｐＡ

和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ｐＡ

， 并将两家公司整合后成立子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ｐＡ

。

三、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一）收购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

，

０２１

，

１４９

加元。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ｏｖ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系目标公司大股东，持有

３

，

１５３

，

９０９

股，持股

比例为

１７．５０％

。

（二）收购成功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图

若本公司能顺利收购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则目标公司将成为本公司间接的全资子公司，届时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

下图所示：

四、目标公司情况

（一）目标公司下属主要子公司架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目标公司在美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地有

６

家在进行正常经营活动的

子公司，均为

１００％

持股。

（二）主要子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控股比例 注册资本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Ｉｎｃ．

特拉华州，美国

１００．０％ １００

美元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Ｖ．

荷兰

１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欧元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澳元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ｅ Ｍｅｘｉｃｏ

，

Ｓ．Ａ． ｄｅ Ｃ．Ｖ．

墨西哥

１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墨西哥元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ｐ．Ａ．

意大利

１００．０％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

欧元

Ｍａｒｃｈ Ｍ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格兰及威尔士

１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英镑

（三）其他子公司简介

目标公司在加拿大跟香港有两家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的子公司

Ｍａｒ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和

Ｍ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五、目标公司员工情况

(

下转

C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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